
西安市灞桥区文旅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
行政检查

主体
行政检查事项 执法依据

行政检查

频次上限
行政检查标准 备注

1

灞桥区文化

和旅游体育

局

高危险性体育经营

项目（滑雪场、游泳

馆）检查

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》

第十七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

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事项的活

动实施有效监督。

12 次/年

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 、体育场所开

放条件与技术要求（游泳 GB 19079.1

—2013）、（滑雪 GB 19079.6—2013）、

（攀岩 GB 19079.4—2014）

2

灞桥区文化

和旅游体育

局

检查卫星地面接收

设施安装使用资质

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

行办法》第四条：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

施安装服务实行许可制度。设立卫星地面

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，应当取得《卫星

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》。第七条、

第八条：设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

机构，应当根据拟申请服务区的范围，向

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

部门提出申请，经逐级审核后，报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

部门审批。

2 次/年

现场检查符合法律、法规，具备《卫

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》，

对现场检查存在问题的当场告知存在

的问题并要求整改。

3

灞桥区文化

和旅游体育

局

剧本娱乐活动内容

管理和有关未成年

人保护工作，指导督

促剧本娱乐经营场

省文旅厅、省公安厅、省住建厅、省应急

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

《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》

（陕文旅发[2022]74 号），市文旅局、市

4 次/年

1、剧本类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坚持正确

导向，建立内容自审制度对剧本脚本

以及表演、场景、道具、服饰等进行

内容自审，确保内容合法。剧本娱乐



所履行安全生产和

消防安全责任

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新闻出版局（版权局）、市消防

救援支队关于印发《西安市剧本类娱乐经

营场所管理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市文

旅发[2023]7 号）

经营活动不得含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娱乐场所管理条

例》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禁止的内容。

2、剧本娱乐类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

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，标明适龄范围；

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，应当

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，并不得允许未

成年人进入。除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

息日及寒暑假期外，剧本娱乐经营活

动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。

3、剧本类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履行安全

主体责任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消防安全要求，依

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等手

续：应当常态化开展火灾风险自知自

查、自改，提高紧急情况下的组织疏

散逃生和初起人灾扑救能力，切实履

行安全提示和告知义务，引导消费者

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保障安全运营。

剧本娱乐类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

楼、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（不含地下

一层）等地：须建立“安全员"制度，

指定专人负责消防、治安等。


